
選前受賄不是福 賄選人士必貪污

遵守選舉法令 宏揚法治精神

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，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一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
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：

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-高雄市第5選舉區
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第5選舉區：三民區、苓雅區（註：本選舉區含苓雅區安祥、五權、民主、五福、正心、正道、文昌、建軍等８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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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李

佳

玲

67
年
1
月
21
日

女
高
雄
市

台
灣
民
眾
黨

高雄市立光武國小畢

高雄市立陽明國中畢

高雄市立鳳新高級中學畢

私立靜宜大學國際貿易學

系畢

兒童美語KK音標專任講師90-92年

92-99年補習班班主任兼資優數學

講師，99-108年人壽保險規劃師，

108學年度陽明國小家長會常務理

事，柯粉俱樂部高屏區版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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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
柏

霖

56
年  
10 
月  
31  
日

男
高
雄
市

中
國
國
民
黨

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

理研究所博士、國立中山

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

碩士、正修工專土木工程

科、道明中學、正興國小

。

縣市合併後第1至3屆、合併前第

6、7屆高雄市議員、中國國民黨高

雄市黨部主任委員、正修科技大學

助理教授、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秘

書長、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

心講師、正忠文教協會理事長。

1.捍衛中華民國：貫徹落實中華民國憲法秩序，建構完全體現民意的專業國會。

2.推展科丁教育：柏霖為高雄培育5000名科丁學童，將科丁學習列入小學課程，培育更多AI智能時代

的台灣之光。

3.振興高雄經濟：重新啟動高雄港自由貿易示範區計畫，提升高雄城市競爭力，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，

提高產業效能，打造台灣成為AI科技島。

4.建構志工社會：為高雄培育8500名志工，因應未來高齡社會需要，推動志工時間銀行概念，讓非專

業的照顧服務志工化。

5.捍衛老弱福利：提高老人年金與津貼，全國65歲以上老人裝全口假牙及乘坐公車免費。

6.堅持財政紀律：柏霖將8年為高雄減債432億元減赤經驗帶到中央，提升政府經營效能，減輕民眾租

稅負擔，鬆綁不必要行政枷鎖，讓青年安心生活、工作。

7.完善環保減汙：推動中小型工廠及加熱爐、港船舶燃料含硫液體減硫標準嚴格化、加強電弧爐稽查、

推動鍋爐油改氣、加速公共載具綠能化等，打造健康居住環境。

8.加強土地活化：柏霖推動「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」還地於民，為高雄舒緩近1000億財政負擔，未來

仍為主推。

9.打造新創優勢：柏霖推動高雄市屠宰場遷移，原址土地打造青年新創產業核心聚落。

10.擴大在地服務：熱忱不變、服務升級，高雄生、高雄長，永遠與高雄鄉親在一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給柏霖一點時間，了解我完整的政見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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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
昆

澤

53
年  
4 
月  
29  
日

男

臺
灣
省
宜
蘭
縣

民
主
進
步
黨

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碩士

輔仁大學歷史系

公督盟評鑑連續15個會期優秀立委

蔡英文主席特助

陳定南立委特助

第六、八、九屆立委

第六屆高雄市議員

第三屆國大代表

高雄縣政府新聞室主任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博士

班（在學中）

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

台灣人權雜誌總主筆

台灣環保聯盟幹事

電器維修工

成衣廠縫紉機維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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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
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
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11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
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 

12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： 
(1)區域、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：

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 
（四） 選舉票顏色： 

1.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，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，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，另
「平地原住民」、「山地原住民」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，並於圓
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「平地原住民」、「山地原住民」字樣。 

2.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。 
（五）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 

1.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。 
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 
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。 
4.圈後加以塗改。 
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 
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 
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。 
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 
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，包括下列內容： 

（一） 投票時間：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一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。 

（二） 選舉人資格： 

1.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

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十一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遷入設有戶籍，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日繼續居住者，有第十

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（一百零八

年十一月八日）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】 

2.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，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，並分別具有「平地原住民」或「山地原住民」身分者為限。 

（三） 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 

1.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，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，依自由地區直轄市、縣市七十三人、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

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、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選出之。自由地區直轄市、縣市七十三人（即區域選舉）每縣市至少

一人，全國並劃分為七十三個選舉區，每個選舉區選出一名立法委員。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，分別以全國平地

原住民、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，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。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，由選

舉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，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。 

2.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二張立法委員選舉票，一張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立法委員選舉票（即區域）或原住民（平地或山地原住民）

立法委員選舉票，圈選一名候選人；另一張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票（即政黨票），圈選一個政黨。

3.投開票地點（見投開票所一覽表）。 

4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

員。 

5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

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 

6.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，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，處一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。 

7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8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

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9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

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 

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 

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 

(3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 

號      次 相      片 姓      名 政   黨   名   稱

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姓 名 欄 推 薦 政 黨 欄

號      次 政   黨   標   章 政   黨   名   稱

圈 選 欄 號 次 欄 政 黨 標 章 欄 政 黨 名 稱 欄


